
2025 级本科新生集体户口迁移注意事项

1.新生户口自愿迁入清华大学学生集体户。在校期间不能迁出，毕业时按毕业流

程迁出。

2.北京新生（居民户口）不用办理该项手续。

3.香港、澳门、台湾新生不用办理该项手续。

4.具备户口迁移资格且自愿迁移户口的新生请按下述流程办理：

第一步：外省市迁入的新生持录取通知书到当地派出所开具《户口迁移证》原件（

注：迁移证有效期可忽略不计）；北京市内其他院校学生集体户口的新生持录取通知书

到所在学校集体户口管理部门领出《常住人口登记卡》原件。

第二步：在《户口迁移证》/《常住人口登记卡》左上角用铅笔写明“高考省份、

院系、学号及手机号”。

第三步：在集体户口服务系统中（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）注册并填写户口迁移信息

（在系统录入截止日期：2025年8月20日（含当日）前未填写视为自愿放弃户口迁移）。

集体户口服务系统入口

（1）在“其他”模块“快速注册”,注册成功后自动审批通过；

（2）在“其他”模块登录（输入“身份证号”及“密码”）；

（3）选择“新生迁入”模块录入迁移信息；

第四步：报到当日将《户口迁移证》（或《常住人口登记卡》）原件交至院系指定

负责户口迁移工作人员（如：辅导员）。工作人员统一收取后送至户口办（联系电话：

010-62793001转户籍窗口）。截止日期：2025年09月15日。

5.新生统一落户时间为2024年12月31日。户口迁移证上的有效期请忽略。户口迁

移证“超过有效期”也可以落户清华大学学生集体户。在此提醒新生及家长：因

落户过程较长，请将“户口迁移证”拍照留存或复印留存备用。落户期间户口迁



移证处于流动状态，不能开具任何证明及使用（包含办理身份证、护照、签证

等）。

6.请特别注意：学生集体户口落户期间及在校学习期间，“姓名、曾用名、民族、

出生日期、出生地、籍贯、身份证号码”等基本信息均以户口迁移证为准不能更

改。也请新生和家长将此事及时告知各迁出地派出所。

“户口迁移证”图例说明：



 户口迁移证上三个公章（含一个骑缝章、两个圆章）,缺一不可。

 户口迁移证上各项必须全部机打；如有手写，请另附说明或在备注中说明不

能机打原因，并加盖“户口专用”章。

 迁移证有效期可忽略不计。

 请迁入户口的新生及家长仔细核对“户口迁移证”图例上的“所有说明”,

不符合图例要求将不予落户。同时在此提醒新生、家长及各迁出地派出所，

学生集体户口落户期间及在校学习期间，“姓名、曾用名、民族、出生日期、

出生地、籍贯、身份证号码”等基本信息均以迁移证为准不能更改。

 敬请各迁出地派出所按上述要求一次性协办，以免增加三方不必要麻烦。

 提交户口迁移证之前，请用铅笔在左上角写明“高考省份、院系、学号及手

机号”

新生户口迁移相关问题咨询电话：010-62793001转户籍窗口。


